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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坚

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圳作为创新引领发展的一面旗帜，

更是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任。2019年 8月，《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提出支持深圳探索建设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2020年 8

月，深圳市委编委批复设立深圳医学科学院（筹）。2021年 3月，

深圳市政府印发《深圳医学科学院建设方案》，明确了深圳医学

科学院建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深圳医学科学院的定位是助

力深圳生物医药发展的医学科技战略机构，负责管理深圳市医

学研究专项资金，承担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国际交

流、科研成果转化、为政府部门提供科技政策咨询等任务。深

圳医学科学院的目标是要构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前沿医药

与临床诊疗、科技创新与应用转化的桥梁。2022年 12月 10日，

深圳医学科学院（筹）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见证下揭牌。

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资助目标是加速培养新型医学人才，

打造医学科技原始创新高地，发展新型生物技术，提升临床诊疗

水平，推动生物医药领域转化创新，为我市乃至大湾区医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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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提供支撑。2023年是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启动资助

的元年，我们将牢记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对标国际生物医学科技

前沿，面向国家及大湾区人民生命健康以及深圳市医学发展的重

大需求，以深圳市依托单位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水平的单位和专

家，开展多层次跨学科的整合研究，促进深圳市生物医药领域的

进步，推动生命健康领域全过程的快速发展。深圳医学科学院作

为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的主管单位，将为资助工作做好保障，

努力推动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开好头、起好步，为提高深圳生物

医药领域产学研协同发展、建设创新型城市做出应有贡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深圳医学科学院愿与科技人员一

道共同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激发创新活力，锚定加速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前行。希望深圳市各依托单位积

极组织好专项资金的申请工作，欢迎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人员踊

跃申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共同推动

深圳生物医药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深圳医学科学院（筹）

202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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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深医专项）的设立，是深

圳市政府落实“四个面向”的具体措施，对进一步构筑深圳医学研

究高地、提升临床研究及诊疗水平、强化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策源功

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深医专项立足深圳、面

向粤港澳大湾区医学发展的重大需求和新型医学人才培养目标，设

立“人才提升型”“前沿探索型”“临床研究型”和“应用转化型”

四种类型共计18个类别的项目。2023年是深医专项实施的第一年，

为了保证实施的效率，本年度暂时仅受理上述四种类型18个类别中

的11个类别（详见本指南的项目类型），预计2024年 18类别项目

将全部受理申请。为了使依托单位和申请人能够更好地了解2023

年受理项目的要求、申请条件等注意事项，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

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医专项管委会）编写了2023年项目申请

指南。请申请人和依托单位认真阅读本指南，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

申请深医专项资助。

一、申请要求及说明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填报2023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之前，

应当仔细阅读本《指南》、申请书填报说明以及与项目申请有关的

通知、通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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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性要求

1.申请人才提升型项目中医学生培养类项目的本科生申请人，

专业限定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申请人专业限定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及生物医学工程学专业。非依托单位的申请人申请医学生

培养类项目时，应当通过深圳市合作指导教师全职工作的依托单

位提出申请。

2.除医学生培养类项目外的其他类型项目申请人应当为依托

单位全职聘用人员，具备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应符合所申

请项目类型的申请条件。

3.在深圳市全职工作的申请人及合作指导教师应提供在依托

单位的全职聘用合同以及近 12个月以内在深圳市参加社会保险

的证明，如申请人或合作指导教师在依托单位全职聘用时间尚不

足12个月，其所提供的社会保险证明时间应与聘用合同时间一致。

4.非依托单位全职聘用人员只能在临床医学专项项目中作为

第二申请人申请或在其他类型项目申请中作为参加人参与申请。

5.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作为申请人申请青年项目和生物

技术研究项目，不能申请其他类型项目。

6.项目依托单位、合作研究单位、申请人及参与者应当在申

请项目时未被列入相关部门诚信异常名录。不在限制申请、承担

或者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的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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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人填写申请书时，应按照信息系统提示邀请主要参与

者填写个人简历，并上传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文件。

8.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个人

信息中所填写的姓名应当与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

9.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准确填写全部个人信息，并根据

所申请的项目类型，按申请书填报说明和撰写提纲要求填写申请

材料，规范填写个人简历。申请书中不得出现违反法律法规或含

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

10.对于个人简历中的代表性成果，应上传公开发表的文章首

页并需包含作者信息页；代表性专著应上传著作封面、摘要、目

录、版权页等扫描件；授权专利应当上传专利证书扫描件。

11.涉及科技伦理、科技安全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等项目申请，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按要求提交相应附件材料。

12.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同年申请或参与申请各类专项资

金项目的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详细注明。

13.申请人申请专项资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

道资助的，应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申请项目研究内容的区别与

联系。

14.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专项资金项目时，应当在申请

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类型、名称，并说明申请项目之

间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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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项目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

外的人员，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医学生培养类的

合作指导教师所在单位与申请人学籍所在院校不一致的，提交申

请书的依托单位以外的单位即视为合作研究单位。

16.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公章，

公章名称应当与申请书中单位名称一致。如合作研究单位为在深

医专项管委会注册的依托单位，应当加盖与注册时依托单位名称

一致的单位公章，如合作研究单位为未在深医专项管委会注册的

单位，应当加盖该单位法人公章。合作研究单位数量应符合指南

要求。

17.境外研究单位的参与者仅能以个人身份参与申请，其所在

境外研究单位不能视作合作研究单位，同时境外人员需要提供亲

笔签名的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内容应当包括项目名称，依托

单位名称及本人在项目内的分工等。

18.除特殊要求外，申请书中的起始时间一律填写2024年 1

月 1 日，结束时间按照各类项目资助期限填写 20xx 年 12 月 31

日。

（二）申请限项要求

1.申请人作为负责人申请和正在承担的深医专项项目总数合

计限为2项。

2.正在承担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如：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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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以及省、市高层次人才类研究项目资助的申

请人，不得申请杰出学者项目。待其他人才类研究项目结题后，

方可申请专项资金的杰出学者项目。

3.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别项目（例如同一申请人同

年可以申请1项一般项目和1项公共卫生研究项目，但不能同时

申请2项一般项目）。

4.医学生培养类项目、青年项目以及杰出学者的项目负责人仅

可获得1次同类项目资助。

5.医学生培养类项目的合作指导教师，同一年度只能指导 1

名本科生和/或 1名博士研究生申请资助。

（三）不予受理情形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1.申请人的申请不属于本《指南》资助范围的；

2.申请人的条件不符合本《指南》规定的；

3.申请项目数量不符合限项规定的；

4.其他应当不予受理的情形。

（四）预算编报说明

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广东省以及深圳市有关文件精神的

要求，根据“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

结合项目研究实际需要，编报项目预算。依托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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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进行审核

1.根据预算管理方式不同，深医专项项目资助费用分为包干制

和预算制两种类型。

人才提升型的全部项目类别和前沿探索型中的原创探索项目

实行资助费用包干制。包干制项目申请人应当本着科学、合理、规

范、有效的原则申请资助额度，包干制项目资金由项目负责人自主

决定使用，按照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开支范围列支，预算无需细

化编制到具体支出费用。

除上述经费实行包干制项目类型外，深医专项其他项目类型均

实行预算制。预算制项目申请人应当结合项目资助强度，按照研究

实际需要合理填写各科目预算金额。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粤府办

〔2022〕14号）精神，科研项目直接费用预算科目统一精简为设

备费、业务费和人力资源费三大类。直接费用中除50万元以上的

设备费外，其他费用可只提供基本测算说明，不需提供明细。与科

研项目直接相关的计算类仪器设备、软件工具，及仪器设备的租赁、

现有仪器设备的升级改造等支出均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参与项目

研究的科研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的工资性支出或劳务支出可在直接

人力资源成本费科目列支。

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

30%核定。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为项目申请的总经费。在项目

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设备费和间接费用均由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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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自主调剂，间接费用可在核定比例范围内调增、调减。除设

备费外的其他直接费用调剂权全部由承担单位下放给项目负责人，

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项目实际自主安排。

2.在读本科生与博士研究生申请的深医专项资助费用可以作

为学生本人的劳务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交流费以及其他

科研业务费等。

3.需要开展合作研究的项目申请人和合作方主要参与者应当

根据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分别编制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

见后，由申请人汇总编报预算。分别编制的预算需经合作方主要参

与者签字和合作研究单位盖章。

4.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托单位应当按合作协议及计划任务书及

时转拨合作研究资金，并加强对转拨资金的监督管理。

5.预算数据以“万元”为单位。

（五）申请代码选择

专项资金的申请代码构成为项目类型代码+项目类别代码+研

究领域对应代码。申请人应当先选择项目类型，然后选择该类型

下的项目类别，并按照本《指南》公布的“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

资金研究领域对应代码”进一步选择研究领域的最末一级对应代

码。

例如申请人在申请人才提升型项目中的青年项目时，如申请项

目研究内容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最终的申请代码应当为人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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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代码为（A）、青年项目的类别代码为（03），研究领域代码为

（0105），最终合成后申请人的申请代码应当为A030105。

（六）合作研究协议说明

1.提交项目申请书时，如需开展合作研究的，应与合作研究

单位签署合作研究协议。合作研究协议应当明确规定合作研究题

目、研究内容、任务分工、经费使用方案及成果共享形式等。合

作研究协议除申请人及参与者的签章外，还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2.医学生培养项目的申请人在申请专项资金项目时，需提交

由申请人、申请人导师（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学籍所在学

校管理部门和依托单位管理部门共同签署的协议。协议内容应包

括：申请人在实验室工作计划，指导教师及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

与分工，经费使用计划，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同时应注明申请

人累计在实验室工作时间。

（七）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及生物安全等要求

申请深医专项资助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深医专项项目应当由申请人本人申请，严禁冒名申请，严

禁编造虚假的申请人、主要参与者或合作指导教师。

2.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并对其真实性

负责。

3.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填报的学位信息应当与学位证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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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应当如实、准确填写受依托单位聘用的情况。

5.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规范填写个人履历，各阶

段时间应连续，不得间断。

6.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

7.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在填写论文等研究成果时，应当按论

文等发表或专利批准时的真实排序，列出研究成果的所有作者（发

明人或完成人等）。

8.项目的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的，需遵守科技伦理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应提供开展相关工作所在单位的伦理审查报告。

9.项目的研究内容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操作的项目，必

须严格遵守国家生物安全有关规定，具备相应的实验室生物安全

条件方可申请。

10.申请人和参与者、依托单位在提交项目申请前应当按要求

做出相应承诺，并在项目申请和评审过程中严格遵守承诺。

11.严禁依托单位及申请人从事任何可能影响专项资金评审

公正性的活动。

（八）依托单位相关事项

1.依托单位应当认真履行管理的主体责任，规范深医专项资

金管理。

2.依托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审查机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建立健全科技伦理管理制度；加强伦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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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过程监管；强化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科研人员在科技伦

理方面的责任感和法律意识。

3.依托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科技安全审查机制，不得提交含

有涉密或敏感信息的项目申请。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科

技安全管理制度；强化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科技安全责任制。

4.依托单位应当及时提交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加盖依托

单位公章的《2023年度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依托单位项目申

请承诺书》文件，确保申请人能够及时填写并提交项目申请；并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逐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提交

本单位项目申请清单，确保项目申请的顺利接收。

二、申请方式

（一）项目须通过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评审与管理信息系

统（网址：grants.smart.org.cn）实施网上申请，同时还需提交

一份有申请人和参与者签字、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盖章的纸质

申请书。纸质申请书应当在申请书接受截止日期之前由依托单位统

一寄达或送达，地址为：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大道2007号，坪山创

新广场A座 13楼，邮编518118。

（二）申请人应当按照要求填写项目有关信息，上传必要的支

撑附件材料，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按流程提交。

（三）网上正式填报时间：

2023年 7月 20日（星期四）—8月 21日（星期一）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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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纸质版申请书接收截止时间：

2023年 8月 24日（星期四）18:00前

三、联系方式

（一）申请及指南咨询电话：0755-66658277；0755-66651218；

0755-66650898；0755-66658860；

（二）网络技术支持电话：4001616289;

（三）上述联系电话为工作时间使用。在非工作时间需要网络

技术咨询的，可以选择“在线咨询”留言，在工作时间将有工作人

员处理留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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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受理的项目类型

一、人才提升型

（一）医学生培养-本科生

（二）医学生培养-博士研究生

（三）青年项目

（四）杰出学者

二、前沿探索型

（一）原创探索项目

（二）一般项目

（三）公共卫生研究项目

三、临床研究型

（一）临床医学专项

（二）人群队列研究

（三）医学基础数据研究

四、应用转化型：

生物技术研究



13

人才提升型项目（类型代码 A）

一、设立目的

人才是驱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该类型项目注重未来医学人

才培养，针对不同阶段的医学人才需求，分别设立本科生阶段和

博士生阶段的医学生培养、青年项目和杰出学者四个类别。

2023年人才提升型项目的全部四个类别的项目均受理申请。

二、具体项目类别及说明

（一）医学生培养-本科生（类别代码：A01）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目的为加强未来从事临床医学以及公

共卫生领域工作的医学生的科学研究训练，培育在临床实践中发

现问题的科学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项目资助

本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全日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以及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在校学生对接市内外高水平导师和实验室，

支持深圳市申请人选择市内外高水平导师和实验室或深圳市外高

水平院校的申请人选择深圳市高水平导师和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

能力训练。

2.资助额度：每项一次性资助5万元。

3.资助期限：2024年 1月 1日至完成本科学业前一年12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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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全日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专业在校本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

（2）医学生培养-本科生项目的起始时间距申请人完成学业

的时间应在1年以上。（2023年的申请人完成学业时间应在2025

年 1月 1日之后）

（3）深圳市外申请人申请本项目时应选择在深圳市的依托单

位开展研究工作，并通过依托单位提交申请，同时征得在读院校

及在依托单位全职工作的合作指导教师同意。非依托单位申请人

的在读院校视为合作单位。

（4）深圳市依托单位的申请人拟在非依托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的，应征得依托单位及拟开展研究的非依托单位合作指导教师同

意，在该指导教师实验室开展研究。指导教师所在工作单位视为

合作单位。

5.医学生培养项目合作研究单位限1个。

6.同一年度同一合作指导教师只能指导1名本科生申请资助。

7.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时需提供：

（1）申请书（含拟选择的实验室及指导教师科研方向和研究

简介、选择实验室或指导导师的理由、拟开展的工作计划等）。

（2）申请人在读院校同意函。

（3）接收实验室所在单位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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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研协议：由申请人、合作指导教师、学籍所在学校管

理部门和依托单位管理部门共同签署的协议。协议内容应当包括：

申请人在实验室工作内容，合作指导教师及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

与分工，资助经费使用计划，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同时应注明

申请人累计在实验室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

（5）申请人需提供通过学信网查询的学籍证明；如申请人为

市外院校在读本科生，需提供依托单位指导教师的全职聘用合同及

近十二个月以内的深圳市参加社会保险证明。

（二）医学生培养-博士研究生培养（类别代码：A02）

1.项目说明：类型项目设立的目的是通过资助在读医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帮助下选择国内高水平的实验室和合作指导

教师，高起点地开展科学研究，锻炼和培养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研

究能力。为培育临床科学家和优秀青年学者奠定基础。项目资助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以及生物医学工程学

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选择市内外高水平的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研究。

包括深圳市依托单位的申请人选择市内外高水平导师和实验室或

深圳市外的申请人选择深圳市高水平导师和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

2.资助额度：每项一次性资助10万元。

3.资助期限：2024年 1月 1日至完成博士学业前一年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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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在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

学以及生物医学工程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申请医学生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人完成学业的

时间需距项目起始时间在1年以上。（2023年的申请人完成学业

时间在2025年 1月 1日之后）

（3）深圳市外的申请人申请本项目时应选择在深圳市的依托

单位开展研究工作，并通过依托单位提交申请，同时征得学籍所在

院校及学位导师同意。申请人的所在院校视为合作单位。

（4）就读于深圳市依托单位的申请人拟在其他单位开展研究

工作的，应征得本单位及拟开展研究单位的合作指导教师同意。

指导教师所在工作单位视为合作单位。

5.医学生培养类别项目合作研究单位限1个。

6.同一年度同一合作指导教师只能指导1名博士研究生申请

资助。

7.申请人申请本项目资助时需选择本人学位导师之外的合作

导师，不得以本人学位导师作为指导导师申请资助。

8.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时需提供：

（1）申请书。（含拟选择的实验室及指导教师科研方向和研

究简介、选择实验室或指导导师的理由、拟开展的工作计划以及与

本人研究课题的相关性等）

（2）在读院校及本人学位导师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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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收实验室所在单位同意函。

（4）科研协议：由申请人、申请人导师、合作指导教师、学

籍所在学校管理部门和依托单位管理部门共同签署的协议。协议内

容应包括：申请人进入实验室后拟开展的工作，指导教师及相关管

理部门的责任和分工，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同时应注明申请人累

计在实验室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5）申请人需提供通过学信网查询的学籍证明；如申请人为

市外院校在读研究生，需提供依托单位合作指导教师的全职聘任合

同及近十二个月以内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三）青年项目（类别代码：A03）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依托单位取得博士学位5年内的生物医

药领域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开展研究工作，为培养高复合型人才奠

定基础。

2.资助额度：每项80万元。

3.资助期限：3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人在申请当年1月 1日距取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应不

满 5 年。（2023 年的申请人取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应为 2018 年 1

月 1日之后，以学位证书为准。取得多个博士学位的，以取首个

博士学位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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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应具有生物医药领域学习和研究经历。

（四）杰出学者项目（类别代码：A04）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具有创新潜力的生物医药领域优秀学者

开展研究工作，挖掘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科学家，探寻高端人才培

养模式。

2.资助额度：每项1000万元。

3.资助期限：5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

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者于申请当年 1月 1日未满 55周岁。（2023 年申

请人应为1968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申请当年应无正在承担的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如：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以及省、市高层次人才研究

类项目。

（4）申请人应当具有承担生物医药领域研究项目的经历。

（5）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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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探索型项目（类型代码：B）

一、设立目的

探索无尽的医学科学前沿，追求卓越的临床诊疗技术是广大

生物医学工作者和临床医学科学家的终身奋斗目标。本类项目资

助范围涵盖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生物技术研究、公

共卫生研究以及原创探索研究等。研究以探究医学科学前沿为目

标，选题立足临床诊疗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为要素，通过

基础与临床相结合、技术研发与诊疗技术改进相结合，凝练明确

的科学问题，瞄准重大需求，破解医学难题，为切实提高人类健

康水平贡献科技力量。2023年前沿探索型项目受理原创探索项目、

一般项目和公共卫生研究项目三种类型项目的资助申请。

二、具体类别及说明

（一）原创探索项目（类别代码：B01）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原创工作，如提

出新理论、新方法或揭示新规律等，推动和引领医学研究新方向

或开辟全新医学研究领域。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1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2年。

4.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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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人应具有生物医药领域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3）申请人具有从事生物医药领域科学研究的经历。

（4）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5.原创探索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1个。

（二）一般项目（类别代码：B02）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临床医院等申

请人立足生物医药领域前沿和临床需求自主选题，凝练科学问题，

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提升对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治疗的认

知和诊疗水平。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3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3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当为依托单位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学位。

（3）申请人应具有生物医药领域科学研究经历。

（4）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5.一般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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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卫生研究项目（类别代码：B03）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应用创新性技术开展公共卫生研究，

探索致病微生物引起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强度等，有针对性

地开展干预性研究，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发展创新性的诊

断试剂与设备和疫苗研制新技术；同时关注食品与营养、环境与

健康以及卫生毒理学研究等；鼓励开展公共卫生策略以及标准化

技术规范体系研究，切实提高疾病防控水平。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2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3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当为依托单位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人应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3）申请人应具有公共卫生领域科学研究的经历。

（4）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5.公共卫生研究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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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型项目（类型代码：C）

一、设立目的

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是所有医学研究的终极目的。该类项目直

面影响健康与疾病因素，鼓励跨领域专家合作、多学科技术交叉

开展疑难病、罕见病、各类重大疾病以及华南地区特有疾病的防

治研究。2023年临床研究型项目受理临床医学专项、人群队列研

究和医学基础数据研究三个类别的资助申请。

二、具体类别及说明

（一）临床研究专项（类别代码：C01）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临床工作者针对医疗实践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解决思路，开展提升疾病的诊断、治疗效果及进行预后

判断的方法或开展临床技术创新等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研究。鼓

励申请人与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合作研究，根据合作研究需要，本

类别项目允许共同申请人（限两人）合作申请。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2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4年。

4.申请条件：

（1）本类别项目可由一位申请人单独申请或两位申请人共同

申请。共同申请时，两位申请人分别为第一申请人和第二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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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申请人（或单独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全职工作人

员。

（3）第一申请人（或单独申请人）应为临床工作者。

（3）至少一名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技术职务（职称）。

（4）至少一名申请人具有承担医学科学研究课题的经历。

（5）在站博士后人员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5．临床医学专项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2个。

（二）人群队列研究（类别代码：C02）

1.项目说明：本类别项目资助以人群队列方式，解决健康与

疾病的预防及治疗过程中的医学问题，探索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

的影响因素，为预防和控制疾病提供科学支撑。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10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5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学位。

（3）申请人应具有承担人群队列相关医学研究课题的经历。

（4）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5．人群队列研究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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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学基础数据研究（类别代码：C03）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有针对性地开展生理学与病理学基础

数据相关研究。鼓励以深圳市及大湾区的城市特点和医疗需求为

研究重点，包括但不限于绘制区域疾病图谱、解析重大疾病成因

及分布特点。鼓励以国人数据为基准的健康与疾病的各类生理、

病理指标及标准体系研究，为实现多层次精准医疗奠定基础。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10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5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全职工作人员。

（2）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学位。

（3）申请人应具有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的经历。

（4）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申请人申请本类别项目。

5.医学基础数据研究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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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与转化型项目（类型代码：D）

一、设立目的

应用与转化是知识创造产值的必由之路。源头创新是应用与

转化的真正价值所在，是创新的原动力和坚实基础。该类型项目

聚焦临床科学问题和产业技术研发，桥接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

用转化，形成可操作的系列技术路线图。2023年应用与转化型项

目仅受理生物技术研究类别。

二、具体类别及说明

生物技术研究（类别代码：D01）

1.项目说明：项目资助以技术研发及迭代更新为目的的生物

技术研究，促进技术带动临床应用与转化，提升技术服务于临床

应用的实效。

2.资助额度：每项预计资助100万元（含间接费用）。

3.资助期限：2年。

4.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全职人员。

（2）申请人具有生物医药领域的学习经历或生物技术相关的

研究经历。

5.生物技术研究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限1个。



26

附件：

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研究领域对应代码

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01 循环系统

0101 心肌损伤、修复、重构和再生

0102 心电活动异常与心律失常

0103 血管损伤、修复、重构和再生

0104 血压调节异常与高血压病

0105 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与心力衰竭

0106 其他循环系统疾病

02 呼吸系统

0201 呼吸系统感染、炎症与哮喘

0202 肺循环与肺血管疾病

0203 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0204 呼吸障碍、呼吸衰竭与呼吸调控

020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206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03 消化系统

0301 肝脏炎症、损伤与再生

0302 胃肠道粘膜及炎症

0303 胆囊、胰腺疾病

0304 肠道菌群与疾病

0305 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04 泌尿系统

0401 肾脏疾病及其并发症

0402 泌尿系统结石与感染

0403 其他泌尿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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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05 生殖系统

0501 精子发生异常与男性不育

0502 卵母细胞发育、成熟、受精及其异常

0503 女性生殖内分泌异常及相关疾病

0504 乳腺、卵巢、子宫功能异常与疾病

0505 妊娠及分娩相关性疾病

0506 辅助生殖

0507 生殖系统其他疾病

06 运动系统

0601 运动系统损伤与修复

0602 运动系统退行性疾病

0603 运动系统其他疾病

07 内分泌系统

0701 胰岛功能异常与糖尿病

0702 糖、脂质代谢及异常

0703 钙磷代谢及异常

0704 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与代谢相关研究

08 血液系统

0801 造血调控与功能异常

0802 出血、凝血、纤溶与血栓

0803 再生障碍性贫血与骨髓异常

0804 其他血液系统疾病

09 神经系统

0901 分子与细胞神经生物学

0902 感觉与运动系统神经生物学

0903 本能行为与功能障碍

0904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损伤与修复

0905 外周神经系统疾病、损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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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0906 疼痛与镇痛

0907 神经退行性疾病

0908 脑血管相关疾病

0909 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与功能障碍

10 认知神经科学

1001 焦虑、抑郁、强迫、应激与心境障碍

1002 物质依赖和成瘾

11 心理学

1101 应用心理学及其他

1102 生理与医学心理学

1103 心理疾患与认知障碍及干预

12 皮肤疾病与损伤修复

1201 皮肤病

1202 皮肤损伤修复

13 免疫学

1301 固有免疫

1302 适应性免疫与移植免疫

1303 自身免疫与免疫耐受

1304 感染与非感染性炎症

1305 疫苗、抗体与免疫干预

1306 其他免疫相关性疾病

14 肿瘤学

1401 肿瘤病因学

1402 肿瘤细胞演变及其微环境

1403 肿瘤复发与转移

1404 肿瘤诊断

1405 肿瘤微环境与肿瘤免疫

1406 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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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1407 循环系统肿瘤

1408 呼吸系统肿瘤

1409 消化系统肿瘤

1410 泌尿系统肿瘤

1411 生殖系统肿瘤

1412 运动系统肿瘤

1413 内分泌系统肿瘤

1414 血液系统肿瘤

1415 神经系统肿瘤

1416 其他肿瘤研究

15 眼科学

16 耳鼻咽喉头颈科学

17 口腔医学

18 急重症医学

19 检验医学

20 影像医学与放射医学

21 麻醉学

22 病原微生物感染与疾病

2201 病原细菌学与细菌感染

2202 病原真菌学与其他微生物

2203 病毒学与病毒感染

2204 呼吸系统病毒与感染

2205 消化系统病毒与感染

2206 虫媒病毒与感染

2207 出血热病毒与感染

2208 其他感染性疾病

23 遗传学

2301 遗传物质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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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2302 基因表达及表观遗传调控

2303 表型、行为与疾病的遗传学基础

2304 医学遗传资源收集及大数据解析

2305 遗传性疾病

2306 其他医学遗传学研究

24 生物医学工程学

2401 医用生物材料与仿生材料

2402 组织与器官构建

2403 组织工程学

2404 生物仿生与人工智能

25 再生医学

2501 组织、器官再生、修复与人工器官

2502 干细胞

26 预防医学

2601 环境卫生

2602 食品卫生

2603 妇幼保健

2604 卫生毒理与职业病学

2605 地方病学

2606 传染病流行病学

2607 非传染病流行病学

2608 流行病学方法与卫生统计

2609 公共卫生政策相关研究

27 中医学

28 中药学

2801 中药资源

2802 中药鉴定

2803 中药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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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29 药物学

2901 合成药物

2902 天然药物

2903 药物设计与药物信息

2904 药剂学

2905 药理学

2906 药物毒理学

2907 药物分析

2908 药物的临床应用与开发

30 生物物理学

3001 结构生物学

3002 环境生物物理

31 生物化学

3101 生物学过程与调控

3102 化学生物学

32 生物信息学

3201 组学

3202 生物大数据分析

33 细胞生物学

3301 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3302 细胞增殖、分化、衰老与死亡

34 发育生物学

3401 胚胎发育及细胞谱系建立

3402 组织器官发育及体外构建

3403 发育异常与疾病

35 生物技术

3501 前沿生物技术及基础理论

3502 应用生物技术及转化

3503 颠覆性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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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应代码 研究领域名称

3504 其他生物技术研究

36 疾病模型

37 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与病

理学38 人兽共患病

39 仪器研制与开发

3901 科研仪器研制与开发

3902 医疗器械研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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